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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採購適用本中心專利權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所訂定之規定。

2、 標的說明

(1)、 標的內容：詳見專利案估價用規格表
(2)、 採購標的為：勞務
3、 採購標的內容
為本中心直接或轉委託當地複代理人向指定國智財局提出專利案件之申請、回覆審查意見、補充修正、申請面詢、再審查、領證、繳納年費等專利相關事務。
4、 招標方式

(一)、就個案於本中新網頁登載「其他公告」，並個別通知近兩年內曾受中心委託申請專利之事務所。
(二)、國內、外事務所要求參加遴選者，本中心不得拒絕。另本中心研發處各組/計畫得推薦事務所參加遴選。
(三)、個案經中心內部專利審查委員會議議決提出專利申請案後，始進行事務所遴選作業。
(四)、公開取得廠商之書面報價(請使用專利案估價用規格表)，經公開評選為優勝者為承辦廠商。
5、 領標方式

(一)、電子領標：僅提供電子領標，請至本中心網站http://www.dcb.org.tw
專利委辦公告，自行上網下載相關文件。
(二)、文件格式：均為PDF 或 TIFF G4、RAR、ZIP、DOC或XLS 格式，所需軟體ACROBAT READER 4.0 以上版本或可看PDF、TIF G4 格式之看圖軟體、可編輯DOC格式軟體（WORD2000以上版本）、可編輯XLS格式軟體（EXCEL2000以上版本）及可解 RAR 或ZIP 格式之解壓縮軟體。
6、 投標與投標文件規定
(一)、投標文件：專利案估價用規格表。
(二)、參加投標之廠商其投標文件應於指定之投標截止期限前以實體郵件送達至「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本中心法智組查收或電子郵件送達至wchsueh@dcb.org.tw，逾時送達者視為無效標。
　(三)、截止收件期限：2025年11月5日(星期三) 中午12：00止(台灣時間)。

七、遴選作業
    本案採公開評選方式辦理，依本中心規定進行遴選作業。
(一)、由專利審查委員會委員進行評選。
(二)、委員會委員依據個案決定評分項目之權重。評分項目包含事務所、承辦人員專業度與人數、報價、服務客戶實績、加值服務等事項。

(三)、採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之序位法為綜合評選。
1. 評選委員依照評分表格之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加總後換算為序位，總評分滿分為100分，合格分數為75分，得分在75分以上為「合格」。經委員總評分加總後，總平均未達75分者，視為不合格，並不得成為優勝廠商。
2. 經評選委員評分結果，無上述不合格情形者得為優勝廠商者，其加總計算各位委員評定廠商之序位，序位數最低者為序位第一優勝，次低者序位第二優勝。
 (四)、專利請求項之撰寫委託國外事務所進行時，其對應中華民國申請案、第三國案之申請得另行遴選事務所為之。

(五)、遴選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案件名稱、會議時間、會議地點、主席與出席委員、研發處各組/計畫出席人員、遴選評分紀錄與決議。

(六)、經本中心專利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始生效力，並提供委辦通知單供事務所回覆確認。
  (六)、本遴選案承辦人：薛偉承 
   　電話：(02)7700-3800#5288 　　email：wchsueh@dcb.org.tw
 　　如有任何疑問得隨時向本中心洽詢。

  (七)、招標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地　　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機密資訊保密合約

合約生效日：114/  /  
本合約係由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下稱「生技中心」）與        （下稱「收受者」）所簽訂，雙方同意條款如下：

1、 合約目的

雙方同意當生技中心揭露其機密資訊予收受者之時起，收受者應依本合約之約定，僅為                目的使用，俾便生技中心之機密資訊（定義如后）得以受到保護。

二、
保密事項

依本合約所揭露之機密資訊（下稱「機密資訊」）係指，收受者因與生技中心接觸所知悉或獲得之具機密性與商業價值之技術資訊或其他機密。該等技術資訊或其他機密，包括但不限於，        、生技中心或其所持有他人之研究、開發、生產、製造、市場、人事或財務等相關資訊。雙方並同意該機密資訊包括但不限於附件所列之資訊。但收受者得舉證所稱之「機密資訊」不包括下列事項：

（1） 機密資訊於揭露時，已為公眾可得知，且其公開非因收受者之過失所致；

（2） 機密資訊於揭露前，收受者已合法知悉。但收受者無法舉證者，不在此限；

（3） 簽約後五日內有書面證明為收受者獨立開發者。

     機密資訊為法院或其他政府機關依法所要求提供  時，收受者經通知本中心後得予提供。但提供後收受者仍應進行保密。

三、
使用目的與限制

1.
收受者保證機密資訊不得供技術移轉評估以外之任何目的使用。但雙方日後就該機密資訊簽訂其他合約而有其他保密義務規範者，該機密資訊之使用並應受該其他相關合約之規範。

2.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收受者不得主張因生技中心之揭露而取得或使用有關機密資訊之任何權益。

3. 收受者非經生技中心事前之書面同意，收受者不得就機密資訊之全部或一部為複製、製造、抄錄、揭露或其他任何侵害權益之行為。生技中心得隨時要求收受者返還、銷毀或為其他適當處理機密資訊。

4. 收受者有揭露機密資訊予其員工情事者，收受者僅得基於本合約之使用目的，揭露機密資訊予其有必要知曉之員工。該有必要知曉之員工應事先以書面同意遵守本合約之規定。

5. 收受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護機密資訊。

6. 收受者因法令要求而須揭露機密資訊時，應於揭露前以書面通知生技中心。

7. 收受者及其負責人、經理人、或/與員工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者，應賠償生技中心所受損害。
8. 除經生技中心事前書面同意外，收受者不得將機密資訊為複製、修改、重組、逆向工程等行為。

9. 收受方同意其違反本合約將造成生技中心之損害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有甚難執行之虞，生技中心得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程序以維護其權益。

四、機密資訊保護適用期間

     雙方同意機密資訊自生技中心揭露予收受者之時起，即受本合約之保護，為期十年。其揭露係在本合約生效前完成者，亦同。但機密資訊屬營業秘密者，永久保密。合約終止或失效後，收受者應即刻停止使用機密資訊，並依生技中心之指示銷毀或返還機密資訊。本合約保密義務不因合約終止或失效而受影響。

五、 附則

1.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合約係當事人間就保密事項之完整合意， 其修改應經雙方有權代表人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2. 當事人之任一方不因機密資訊之提供而負有向他方購買任何產品、提供服務或進行合作之義務。

3. 本合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如因本合約涉訟，雙方同意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4. 本合約壹式貳份，各執一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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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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